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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4_BA_B2_c36_51700.htm 2、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1）虐待和遗弃的概念虐待是指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对

家庭成员歧视、折磨、摧残，使其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损

害的违法行为。如打骂、恐吓、冻饿、患病不予治疗、限制

人身自由等。遗弃是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

务的一方，对需要赡养、抚养、扶养的另一方，不履行义务

的违法行为。家庭暴力与虐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就是对其

他家庭成员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的行为。其区别在于，一般

的打骂构不成虐待，更构不成虐待罪，但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而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则构成虐待。因此，家庭

暴力、虐待行为、虐待罪三者有程度上的差异，家庭暴力中

情节较重的构成虐待，情节严重的构成虐待罪。（2）对虐待

、遗弃行为的处理2001年婚姻法修改，除强调了原有的处罚

方法之外，还对虐待、遗弃行为的受害者扩大了救助方式。

社会救助：《婚姻法》第43条第1款：“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

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第43条第2款第1句：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第44条第1款：“对遗弃家

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

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行政处罚：《婚姻法》

第43条第2款第2句：“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应

当予以制止。”第43条第3款：“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



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

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婚姻法》第44条第2

款；“对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

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婚姻法

》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

家庭成员的。”刑事责任：《婚姻法》第45条：“对重婚的

，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

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

法提起公诉。”六、计划生育（略）第四章 结婚制度一、概

说结婚，又称婚姻的成立，是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和程序确立夫妻关系的一种法律行为。（一）合法有效的婚

姻大多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结婚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异性男

女。（同性婚姻为例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